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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
 

并银函〔2019〕14 号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 

十二届二次会议 A 类第 070 号提案的答复 
 

民建山西省委： 

贵单位《关于发展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我中心支行支持政策性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情况 

政策性金融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有效满足农

业农村发展金融需求，特别是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脱贫攻

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薄弱环节发挥主力和骨干作用。近年来，我

中心支行大力支持政策性金融发挥作用，弥补农村金融资源缺口，

助力“三农”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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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积极运用抵押补充贷款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。近年

来，山西省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领域进一步扩大，业务涵盖农产

品收购和储备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、易地扶贫搬迁等项目。为增

强政策性金融支农实力，人民银行向农发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并

逐步扩大贷款用途，为农发行发放重大水利工程过桥贷款、水利

建设贷款、棚户区改造贷款、农村公路贷款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

贷款提供中长期、低成本信贷支持。2018 年，农发行山西省分行

运用抵押补充贷款发放水利建设贷款、棚户区改造贷款 12.81 亿

元，撬动农发行运用自有资金发放同类贷款 213 亿元，涉及项目

11个，项目总投资 168.5亿元。截至 2018年末，农发行山西省分

行运用抵押补充贷款发放的特定贷款余额为 81.79 亿元，占其所

有特定贷款余额的 16.87%。按照“专款专用、保本微利”的要求，

发放项目贷款执行抵押补充贷款发放贷款基准利率 4.545%，以抵

押补充贷款的低成本优势充分撬动“三农”和乡村振兴领域前期

业务，弥补资金缺口，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增收、农业生产和农村

经济发展。 

（二）指导政策性金融为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信贷支持，

助力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”。根据《山西省“十三五”脱贫

攻坚规划》和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策要求，我中心支行出台了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支持的实施意见》，引

导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“总量充裕、保本微利”的原则，对纳入

“十三五”时期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项目给予足额信贷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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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保障和政策性优惠利率。督促指导农发行全面对接易地扶贫搬

迁规划，坚持专款专用，在控制贷款风险的基础上，简化审批程

序，加快信贷投放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为易地扶贫搬迁提

供高效务实便捷的贷款服务。2018 年，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发放易

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余额6.55亿元，支持全省11市、66县（区）

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，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同步搬迁人口

30.4万人。截至2018年末，易地扶贫搬迁贷款余额 51.95亿元，

占全省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的60.65%。 

（三）加强业务指导和监测评估，提高政策性金融资金使用

效率和效益。我中心支行对农发行山西省分行抵押补充贷款资金

使用情况进行按月统计、按季监测、按年评估，跟踪监测易地扶

贫搬迁专项金融债券资金的使用情况，及时掌握政策效果和管理

中存在的问题。开展“三农”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和金融精准

扶贫政策效果评估，指导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坚持农业政策性银行

职能定位，加大对“三农”和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。 

二、关于贵单位提出的拓展新的金融业务、实现多元化资金

来源渠道、建立健全内部信贷管理体系和外部监督考核体系等建

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

（一）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正向激励作用，支持政策性

金融扩大“三农”领域的信贷投放。我中心支行将指导督促农发

行山西省分行充分运用抵押补充贷款资金，积极配套自有资金用

于特定贷款项目，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，保证“三农”领域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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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资金供给。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工具对农村，特别是深度贫困

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，充分发挥定向降准、支农再贷款、扶贫再

贷款、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正向激励作用，引导政策性金融

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，助推脱贫攻坚。  

（二）引导政策性金融创新服务模式，破解“三农”领域融

资难题。我中心支行将加强窗口指导，引导农发行山西省分行进

一步聚焦“三农”，创新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，加强与其他银行业

机构以及农业信贷担保机构的合作，深化对“三农”的信贷支持。

鼓励农发行山西省分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新兴技术，降

低金融交易成本、拓宽服务半径，提高“三农”融资的可获得性

和便利性，实现“产品更多、服务更优”的良好局面。 

（三）加强日常监测管理，保证政策性信贷资金的合规使用。

我中心支行将督促农发行山西省分行不断完善内部信贷管理制度

和业务操作细则，实行贷前、贷中、贷后全过程信贷管理，严格

贷款发放、支付审核，强化风险排查工作，跟踪资金落实情况，

保证资金使用合规安全。进一步加强对政策执行的日常监测和现

场核查，对资金的投向、用途、利率加点幅度等进行效果评估，

进一步提高评估的针对性和精准度，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强监

管与窗口指导，提升资金运用效果。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，

及时动态跟踪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“三农”和乡村振兴工作进展，

确保发挥好稳增长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的积极作用。 

以上答复贵单位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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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贵单位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

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  

2019 年 5月 2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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